
各学院、各部门：

根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2026 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招标公告》等 5 个申报公

告（详见附件 1、3、5、7、9、11、13，以下简称《申报公

告》），现就我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申报工作补充通知：

一、申报注意事项

（一）项目类别

本次受理申报的项目类别包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

学重大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含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教

育部重点项目、青年项目和博士生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专项项目（含中国教育法治与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专项、学

生发展研究专项、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研究专项、教育考

试研究专项、终身教育体系研究专项）。请申请人根据各类

项目申报要求及自身研究基础合理选择申报类别。

（二）选题要求

中国教育学建设系列国家重点和专项项目需按照各自

提供的《指南》来申报，其他国家重点、国家一般、国家青

年、西部项目，教育部重点、教育部青年项目、博士生项目

申请人可按照《指南》的重要方向自拟选题申报。国家重大

总体上应按《指南》投标。本年度开放自拟选题申报。

（三）申报限额



年度项目限额指标，含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

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青年项目。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博士生项目和各专项不限额。

各二级申报单位要切实把好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着力

提高申报质量，减少同类选题重复申报。

（四）未尽事宜请遵照《申报公告》和《申报常见问题

答疑》（附件 15）执行。

二、学校申报安排

（一）申报系统于 2026 年 6 月 10 日零时开放。申请人

请及时注册（已有账号者无需再次注册），登录“全国教育

科学规划管理平台”（https://202.205.185.227）中的“项

目申报系统”在线填写信息及下载填报《申请书》和《活页》

（均以系统中模板为准）。

（二）请各学院、部门于 2026 年 6 月 18 日（周四）下

班前统一报送纸质版《申请书》《申报汇总表》（申请人和

成员均已签字）一式一份，A4 单面打印，无需装订（用夹子

夹住），以便扫描上传文档。各项目申报按照省里分配指标

推荐，若超额申报将进行校内评审，择优推荐。

注：《申请书》中“七、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导

出后请改为如下肯定性意见：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属实；申

请人及项目组成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适合承担本项目的研

究工作；本单位能提供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

位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

（三）学校完成《申请书》签章后将及时返还，申请人



须于 2026 年 6 月 22 日（周一）下班前按要求上传 PDF《申

请书》（盖章版）和《活页》。要确保线上线下《申请书》

和《活页》内容完全一致。逾期不予受理。

（四）若有问题需咨询，请先查看《2026 年全国教育科

学规划各类项目申报常见问题答疑》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管理平台操作手册-其他类别项目申报》。

（五）联系方式：吴昊，0898-88386073

平台系统及技术问题请咨询 400-800-1636

附件：1.2026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招标

公告

2.2026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选题

指南

3.2026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申报公告

4.2026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重点条目与

重要方向

5.2026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国教育法治与全球

教育治理研究专项申报公告

6.2026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国教育法治与全球

教育治理研究专项指南

7.2026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生发展研究专项申

报公告

8.2026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生发展研究专项指

南



9.2026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

养研究专项申报公告

10.2026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科建设与研究生

培养研究专项指南

11.2026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考试研究专项

申报公告

12.2026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考试研究专项

指南

13.2026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终身教育体系研究

专项申报公告

14.2026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终身教育体系研究

专项指南

15.2026 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各类项目申报常见

问题答疑

16.申报汇总表

三亚学院科研处

2026 年 6 月 9 日


